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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5年 3月 9日舉行的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房屋援助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說明有關為家庭暴力受害人

提供房屋援助的現行房屋政策，並概述福利事務委員會及前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過往就相關事宜所作的

討論。  
 
 
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所訂的現行房屋政策  
 
2.  據政府當局表示，為解決遇到家庭問題 (包括家庭暴力 )
的個人及家庭的住屋需要，房屋委員會已制訂政策，因應他們

的各種需要為他們提供房屋援助。  
 
體恤安置  
 
3.  體恤安置是一項房屋援助，目的是為有真正及迫切房屋

需要而沒有能力自行解決其居住問題的個人或家庭提供援助。

家庭暴力受害人如並非現有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 "公屋 ")的住

戶，但有真正及迫切的房屋需要，可經由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
推薦申請體恤安置，以接受房屋援助。房屋署 (下稱 "房署 ")在接

獲社署的推薦後，會進行資格審查及批核申請，並為合資格的

申請人作配屋安排。  
 
4.  一般而言，體恤安置申請人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

(入息及資產限額定於公屋輪候冊水平 )，並符合住宅業權審查的

規定 (即並無擁有私人住宅物業 )，以及符合其他資格準則，包括

7年居港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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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租約  
 
5.  體恤安置下設有 "有條件租約計劃 "，讓正在等候離婚

判決書，而須管養子女及暫無安身之所的人士入住出租公屋。

社署會轉介此類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予房署，推薦他們以有條

件租約的形式暫時入住公屋。有關 "有條件租約計劃 "的安排亦適

用於正在辦理離婚手續而又無法繼續共處一室 (例如發生家庭

暴力 )的公屋租戶及其配偶。獲社署推薦的此等個案的合資格公

屋租戶或其配偶將會獲安排入住另一公屋單位。當離婚手續完

成後，有條件租約的住戶如符合全面經濟狀況及住宅業權的資

格審查規定，以及其他適用的特別準則，例如獲判子女管養權 (如
有子女的話 )，便可申請把有條件租約轉為正常租約。  
 
分戶  
 
6.  如果家庭暴力受害人是現有公屋租戶 (包括其新來港

配偶 )，而家庭成員之間存在嚴重且根深柢固的不和，或具其他

合理而值得體恤的理由，他們可向房署提出分戶申請，以避免

有關情況惡化。房署會先為申請分戶的人士進行包括全面經濟

狀況及住宅業權的資格審查，並將通過審查的個案轉介予社署

考慮。如個案獲社署推薦，合資格的分拆住戶會獲配新界區經

翻新的公屋單位。至於未能通過相關的資格審查，但又值得體

恤的人士，房署會把個案轉介社署，以評估應否推薦體恤安置，

抑或提供其他適切的協助。  
 
 
議員的商議工作  
 
7.  議員普遍認為，如果面臨家庭暴力或其他家庭危機的

家庭能獲得適時的房屋援助，許多家庭慘劇是可以避免的。他

們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加 大 力 度 解 決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迫 切 住 屋

需要。  
 
8.  政府當局表示，自 2001年 11月起，房署已將體恤安置

計劃下的有條件租約的涵蓋範圍擴闊至已提出離婚申請，但沒

有子女或離開婚姻居所時沒有帶同受供養子女的的家庭暴力受

害人。此外，社署亦於2002年修訂了處理體恤安置申請的指引，

以更靈活的方式協助有需要的人。當局亦已簡化社署與房署之

間為有需要的公屋租戶 (包括受家庭問題或家庭暴力困擾的租戶 )
處理分戶和調遷申請的轉介機制，以加快申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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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又表示，社署及相關的非政府機構的前線人員

會評估每個申請人的情況；如果申請人符合申請資格，並能提

供一切所需文件，社署便會在 6個星期內向房署推薦，為他們提

供體恤安置。雖然複雜的個案可能需要較長時間處理，但社署、

非政府機構及房署會優先處理有特殊及緊急情況的體恤安置

申請。據政府當局表示，在 2009-2010、2010-2011及 2011-2012年
度，社署所轉介的體恤安置個案分別有 2 727、2 738及 2 488宗，

超出房署每年在公屋編配計劃下預留作體恤安置的單位數目 (即
2 000個 )。體恤安置每年約有 2 600至 2 700宗成功個案，當中有

400至 500宗屬有條件租約個案，包括對已提出離婚的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公屋援助。該等數字顯示，政府當局已積極協助符合

資格的申請人解決其住屋問題。  
 
10.  對於有議員質疑為何房署未有根據既定政策，同意社署

推薦的所有分戶申請，政府當局解釋，房署原則上會批准獲社署

支持的分戶申請，除非申請人未能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及住宅

業權的資格審查規定、其租住情況令人懷疑，及／或申請人的

狀況在個案交回房署以作出處理後有所改變。申請如遭拒絕，

必須經由高級房屋事務經理簽註，並且提供明確理由。不過，

社署可因應個別情況向房署建議豁免若干資格準則。房署會

根據社署的推薦，盡快為申請人編配公屋單位。  
 
11.  社署各地區辦事處在處理要求房屋援助的個案方面的

手法不一的問題亦引起關注。議員呼籲政府當局確保相關政府

部門的前線員工充分了解有關體恤安置、有條件租約及分戶的

政策，從而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適時的援助。政府當局表示，

為確保審批標準的一致性，每宗房屋援助個案均需由地區福利

專員審閱及批核。當局定期為社署及房署的相關職員提供房屋

援助政策方面的培訓。社署地區福利辦事處亦會因應地區的

需要，不時聯同房署租約事務管理處舉辦有關處理個案的分

享會，藉以理順處理要求房屋援助的個案的程序。  
 
12.  對於有建議提出放寬有條件租約的資格準則，以涵蓋

雙方不和但仍未辦理離婚或無意辦理離婚的戶主夫婦，政府

當局表示，房署可按該等申請人的特殊和迫切情況，以及社署

的推薦，酌情向他們作出臨時的住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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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3月 4日



附錄  
 
 

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房屋援助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及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4年 4月 30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

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 報告  
( 於 2008 年 6 月 27 日

發出 ) 
 

2013年 1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2月 19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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